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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招標及開標作業內部控制

之探討－以某縣市機關採購

違失態樣為例
本文透過分析某機關採購招標及開標的違失態樣，提出精進內部控制相關建議，期強化政府採購內

部控制機制，提升採購效率與品質。

　黃劭彥、陳俊志、高懿柏（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博士生、審計部臺灣省花

                                                               蓮縣審計室審計員）

壹、前言

過去我國政府採購制度所

適用的法源主要建構在審計稽

察法令下，係以「審計法」、

「審計法施行細則」及「機關

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

稽察條例」為主要辦理相關作

業之參考依據。在我國申請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過

程，囿於我國政府採購制度

不夠健全，該組織堅持我國

必須簽署「政府採購協定」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GPA），才同意我

國入會，因而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

彙整當時政府採購制度規定、

國際採購制度規範及政府實

際狀況與經濟需求，研擬完成

「政府採購法」草案。隨著政

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

於民國（下同）88 年 5 月 27

日正式實施，而政府機關各項

業務推展，除人事費用外，不

管是財產設備獲得、勞務服務

或是工程建設幾乎都是透過

採購來因應各項施政需要，社

會各界已越來越重視政府採

購作業。

依照工程會統計，自 89

年至 106 年間，我國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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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辦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10萬元）之採購決標總金額，

約 在 6,000 億 至 1 兆 6,000 億

元之間，其中 106 年決標案件

總計 187,089 件，決標金額達

1 兆 3,725 億餘元（表 1）。本

文特就某縣市機關採購重大違

失進行分析，並提出策進建議，

供各機關參考。

貳、採購招標作業流

程與控制重點

依採購法及工程會訂定之

採購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

作業範例（附圖），辦理採購

招標作業，須先確認該採購案

之性質歸屬為工程、財物或勞

務採購，並依採購金額認定屬

巨額、查核金額以上、公告金

額以上或小額採購，同時依採

購法第 18 至 23 條規定，就採

購案之標的、性質、金額及規

模不同，評估採何種招標方式

較為妥適。如屬公告金額以上

表 1　106 年我國政府機關辦理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之採購決標件數及金額一覽表

採購標的

件數 金額

決標件數
比率

（%）

決標金額

（億元）

比率

（%）

工程 42,614 22.78 4,464 32.52

財物 66,565 35.58 5,810 42.33

勞務 77,910 41.64 3,451 25.15

合計 187,089 100 13,725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程會統計資料。

附圖　採購業務跨職能整合之作業流程圖－招標及開標作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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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採購，除符合採購法第 20 條

或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ㄧ

者，得分別採選擇性招標或限

制性招標外，應採公開招標。

另應注意其預算金額不得逾越

已核定之分配預算範圍，及廠

商資格、技術規格是否合理、

有無限制競爭
1
，及參依工程會

訂頒各類範本訂定招標文件，

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

定。

再者，機關應依採購法第

52 條規定，評估採何種決標原

則較為妥適，並載明於招標文

件中。如採最有利標決標者，

則依採購法第 56 條規定，應先

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而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採

購時，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4 條規定，於採購計畫或簽案

應注意該採購案件有無預算及

是否與所定用途符合，金額是

否在預算範圍內，有無於事前

依照規定程序辦妥申請核准手

續，以及是否依照採購法規定

程序辦理。

參、採購開、審標之

作業流程與控制

重點

各機關辦理開標前，依

採購法第 33 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 29 條規定，應檢視廠商投

標文件是否於截止期限前送

達，有無書面密封且於外標封

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並檢查

投標廠商家數是否已達工程會

訂頒之「機關辦理採購之廠商

家數規定一覽表」之法定家數

（如有分段開標，係指第 1 段

開標）；已達法定家數者，依

開標人員分工事項辦理開標作

業。

至機關辦理審標作業時，

應注意查察廠商之投標文件有

無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及第

48 條所列不予開標、決標情

形，包括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投標、投標文件內容與招標文

件所定不符、借用或冒用他人

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

之文件投標、不同投標廠商間

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

聯者等，並同步查察有無 3 家

以上合格廠商投標，開標後有

2 家以上廠商有押標金未附或

不符合規定；投標文件空白、

無關或標封內空無一物；資

格、規格或價格文件未附或不

符合規定；標價高於公告之預

算或公告之底價；其他疑似刻

意造成不合格標之情形，致僅

餘 1 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情事，暨承辦、監辦採購人員

有無採購法第 15 條需迴避之

情形。同時依採購業務內部控

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作業程

序說明表審查投標廠商檢附之

資格文件、技術規格文件等是

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下頁表

2），並查察文件之真實性，

以及投標廠商有無依招標文件

規定繳納押標金，及其額度是

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抑或是

投標廠商有無採購法第 31 條

第 2 項及招標文件所規定押標

金不予發還之情形。如審查廠

商投標文件發現其內容有疑義

時，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

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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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針對未順利開標之案件，

應檢討其原因，做必要且合理

之修正後重行招標，或停止採

購。

肆、某縣市機關採購

違失案例分析

某縣市機關為修護因受地

震影響所損壞之廢水處理廠部

分設備，依採購法之規定採最

低標方式決標辦理公開招標。

經審計機關查核發現，  該機

關辦理各項採購，長年由未具

採購專業證照之人員辦理，同

時採購單位承辦人員為求該採

購案於年度終了前辦理完竣，

於辦理招標前，便向以往承攬

該機關性質相類似案件之 A 公

司詢問報價及提供設備規格與

施工規範等資料，用以撰寫招

標計畫，且貪圖便捷，未加以

檢視，逕以所提供之資料作為

招標文件。顯示該機關內部控

制環境欠佳，未有建立及時處

理採購承辦人員偏差行為之機

制，且內部控制未能顯示採購

控制作業已有效設計及執行，

亦未評估承辦人員未具備採購

證照之風險。

再者，A 公司為順利得標

獲取利益，利用該承辦人員為

求順利完成之心態，於所提供

參考之施工規範內增訂部分設

備須於投標時檢附「符合規格

要求廠商之正本型錄，並加蓋

原廠商大小章」等不當限制競

爭條款。而A公司於投標期間，

明知 B 與 C 公司無意投標，竟

借用該 2 公司名義共同參與投

標，並由 A 公司一併將 B 與 C

公司投標文件送達機關，以製

造形式上由不同經營者參與投

標之假象，使承辦人員誤信確

表 2　招標文件可規範廠商資格之文件

廠商資格 可規範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內容

基本資格

（一般採購）

與提供招標標的

有關

設立登記證明

納稅證明

工商團體證明

與履約能力有關

製造、供應或承作能力證明

如期履約能力證明

具專門技能證明

具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證明

信用證明

其他

特定資格

（特殊或巨額採購）

經驗或實績證明

人力證明

財力證明

設備自有、租賃或採購證明

符合國際或國家品質管理驗證

其他

資料來源：整理自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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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予開標。

又承辦人員因逕以 A 公司提

供資料作為招標文件，於審標

作業上未加以檢視招標文件內

容有關廠商資格之限制部分，

致 B 與 C 公司未具環境工程營

業項目及未檢附正本型錄等投

標資料，卻仍核予所有投標廠

商均符合資格，最終決標於 A

公司。顯示該機關主持開標人

員及監標人員均未予覆核審標

結果，制衡機制及內部控制之

課責性未能落實，復招標文件

撰擬人員與審標人員均為同一

人，亦未建立明確授權及指派

適任人員落實執行，以及採購

相關承辦人員僅依廠商提供資

訊作為判斷基礎，未能掌握市

場行情。

本案嗣經檢察官偵辦終

結，以採購單位承辦人員明知

B 與 C 公司投標文件未合於招

標文件，未如實審查逕予判定

合格，並將該不實事項虛偽登

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上，

觸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

之行使公務員職務上登載不實

文書罪；另投標廠商實際負責

人觸犯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

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罪。

該機關後續為防範類似情

事再度發生，隨即調離原採購

承辦人員，改由具採購專業證

照人員辦理，並參採工程會之

採購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

作業範例，作為辦理採購人員

檢視各性質採購案件之依據，

調整機關控制環境，及強化控

制作業，每年以滾動式檢討重

新評估採購風險，健全機關採

購內部控制，提升採購作業品

質。

伍、結論與建議

採購業務係政府提供公共

服務的重要支柱，政府有效的

採購內部控制制度可促進公部

門良善、有效率之管理及建立

公信力。鑒於政府採購每年的

金額及數量相當龐大且操作方

式多樣，本文藉由某機關採購

招標、開標及審標作業之違失

態樣，探討其內部控制問題，

並提出下列建議供各機關參

考，期能對政府採購制度有所

助益：

一、落實採購專業人員之

養成

採購專業人員為強化政

府採購制度與落實採購效率之

舵手，需投入諸多時間培訓以

取得相關資格證照，累積經驗

熟稔採購作業，俾使採購業務

得以遂行，惟採購法令繁瑣，

而實務上較常見之缺失，係採

購相關人員之法令專業素養不

足，欠缺勇敢任事之信心與決

心，肇致招標作業遲滯、文件

用語詞義含糊不清、規格設計

內容疑有偏袒不公、爭議處理

程序延宕，未符規定時有所聞，

增添諸多採購責任，造成機關

人員視採購業務為畏途，宜研

議實質鼓勵，以提升採購人員

士氣。

二、加強採購風險之控制

與稽（審）核

目前各機關執行採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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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仍有甚多未符法令之錯誤

行為態樣，除各級政府採購稽

核小組與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應

加強稽（查）核，為採購程序

與工程品質把關外，各機關對

於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

驗收各作業宜加強辨識機關主

要風險項目，據以強化採購內

部控制機制。

三、落實內部審核職責

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採購

及財物處理時，切實依內部審

核處理準則規定，注意採購案

件是否依照採購法規定程序辦

理等，以協助降低機關所面臨

之採購風險。

四、增設採購官制度

考量政府採購之專業性及

複雜性，可參考美國聯邦採購

規則所設立之採購官制度，以

專業團隊之運作來評估個別採

購案件，透過專業分工之方式，

不僅能降低採購人員之法律風

險，亦可將採購法第 6 條第 2

項之專業判斷予以具體操作。

五、建構商情調查資料庫

機關可透過科學的方法、

客觀的態度，收集、分析及統

計有關之採購資訊，以利辦理

相關採購時，制定符合法規及

市場行情的招標計畫，並吸引

優良的廠商參與投標。

註釋

1. 依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機關所

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

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之特性，

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

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

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

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

競爭。暨依工程會公告之政府採

購錯誤行為態樣規定，投標時須

檢附原廠之製造證明、代理證

明、願意供應證明、品質保證書，

或型錄須為正本等為不當限制競

爭之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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